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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动企业研发机构建设，争取国家、省级研发机构在苏布局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措施》（苏委发〔2016〕30号）第5条，制定本资助细则。
1.苏州市区注册企业新获批建设以下国家级研发机构之一的：
（1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（2）国家重点实验室
（3）国家科技公共服务平台
（4）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
（5）国家工程中心
由市科技局予以一次性资助200万元，并对该项目的国家财政立项经费进行1:0.5配套，同一项目资助累计不超过500万元。
2.苏州市区注册企业新获批以下共建研发机构之一的：
（1）科技部江苏省共建重点实验室
（2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
（3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
由市科技局予以一次性资助200万元。
3.苏州市区注册企业新获批建设以下省级研发机构之一的：
（1）省龙头骨干企业（跨国公司）独立研发机构
（2）省企业重点实验室
（3）省企业研究院
（4）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
由市科技局予以一次性资助100万元、并对该研发机构的省级财政立项经费进行1:0.5配套，同一项目资助累计不超过300万元。
4.苏州市区注册企业新获批建设以下省级研发机构之一的：
（1）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（2）省企业院士工作站
（3）省工程中心
（4）省工程实验室
由市科技局予以一次性资助20万元。
5.苏州市区注册企业新获批立项苏州市企业研究院的，由市科技局予以一次性资助100万元。
6.对已设立的市级企业研发机构（包括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企业研究院、院士工作站、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，市科技局进行动态考核评估和分年度绩效补助。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市级企业研发机构，予以摘牌。
7.各县级市企业在市区设立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的，同等享受以上资助；各县级市企业在市区设立非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的，可按属地原则申报市级科技计划。
8.上述资助经费在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中列支。财政资助经费主要用于企业研发机构的条件建设、人才引进、项目研发等，并按照《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。
9.国家、省级企业研发机构资助，纳入科技创新政策性资助统一实施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《苏州市科技创新政策性资助项目申报表》，由主管部门审核上报。市级企业研发机构资助与动态考核，纳入市级科技基础设施计划统一实施，按照年度科技计划指南进行申报。
10.同一项目符合市级财政资金多项资助条件的，不重复资助，按最高资助额予以资助。
11.若国家、省、市企业研发机构类别有新增或调整的，参照相同级别研发机构的资助条款执行。
12.市科技局会同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，加强企业研发机构的日常管理，并将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等指标纳入科技创新考核（通报）体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13.苏州所辖县市可参照执行本细则。
14.本细则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
15.本细则自2017年11月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，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发生变化或有效期满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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